2023年度安化县安化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一、部门(单位)基本情况
(一)2023年度重点工作
1.强化项目攻坚，加速城市更新
将“有序旧改+规范发展保租房+精准棚改”等多项住房保障民生工程有机结合，实现居住环境明显改善、市容面貌明显改观、人民获得感明显增强和相关产业持续发展的良好效应。一是坚持内外兼修，推进旧城改造。2023年实施老旧小区改造58个、楼栋326栋，涉改居民5484户，建筑面积51.62万平方米，预计投资额10968万元，截至目前完成投资6705万元，投资完成率61.13%。按照“分户包片、一区一策、倒排工期、挂图作战”模式，通过划分连片，整体推进的方式开展旧改工作。形成《老旧小区现状调查及问题清单》，制定《安化县2023年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》，坚持老旧小区升级改造同创文巩卫相结合，投入资金约3000余万元，完成77个创文建设任务，开展路灯安装、雨污分流、码头台阶改造、路面硬化、微景观及广场建设等项目，完善各项基础配套设施建设，居民居住和生活条件显著。二是开展动态联动，“梯”升居民幸福。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摸清了小区楼道电梯加装条件，制定“一楼一策”协调解决群众诉求，化解邻里矛盾，搭建由政府部门、物业、电梯公司、施工单位、热心群众等组成的协商平台，收集意见、组织会商。全年完成既有住宅加装电梯29台。三是加大住房供给，提升保障能力。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《安化县保障性安居工程三年行动计划》，序时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。2024年我县已申报保障性租赁住房新建项目共5个，382套，均已完成立项、土地以及规划等前期工作。为解决资金难题，我中心已包装了两个项目来争取专项债券，分别是安化县2022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申请1亿元和安化县2023—2025年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申请1.1亿元。四是推进棚改扫尾，改善旧城面貌。全力推进棚改清零扫尾工作，突出解决棚改遗留问题。按照“打通安宏路，弱化长沙路，规整迎春路，优化柳溪东路”基本思路制定本年度棚改清零扫尾实施方案。开展新车站棚改项目前期调研，积极筹措资金，适时启动该项目。2023年我中心实施棚改续建项目3个，分别是柳江书院棚改安置房新建项目、酉州棚改安置房新建项目和梅城镇东华片区棚改安置房建设项目。
2.对标住有所居，提升民生保障
坚持“房住不炒”定位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加强对保障性住房的运营与管理，不断提升居住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将住有所居提质为居有所安、居有所乐、居有所享。一是开展清理整顿，严禁鸠占鹊巢。对全县10182套公租房进行租户信息核实，发现存在转租、转借、欠租、转让等违规租户341户，已全部按要求处置到位。二是推行分类保障，实现应保尽保。坚持建管并重，实物配租与租赁补贴发放双管齐下，全面贯彻公租房准入退出管理机制，2023年，配租公租房297套，发放租赁补贴1458户，发放金额139.3万元，联合审批既有住宅加装电梯29台。三是夯实公房管理基础工作。继续完善全国公租房信息系统的装数工作和“一栋一档”工作，完成全县355栋公房资产摸排和资料收集，稳步推进公租房档案管理录入工作，房源信息数量及完成率为100%。正在保障家庭信息数量及完成率100%，完成公租房租金收入2200余万元，开展公租房大、中维修119起，排除公租房安全隐患5起。四是试点垃圾分类，打造宜居环境。积极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落地，提高公租房租户垃圾分类意识，投入资金20余万元，在县城绿景苑、城西家园、西江雅苑、明珠苑、吉祥公租房等5个公租房小区设置垃圾分类点 21 处，投放垃圾转运车 21 辆，为2222 户公租房租户打造宜居环境。
(二)部门整体支出规模、使用方向、主要内容和涉及范围
[bookmark: _GoBack]基本支出系保障我局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。2023年基本支出1820.78万元，较上年减少464.19万元。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1695.88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93.14%，比上年减少75.73万元，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；日常公用经费124.89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6.8%，与上年减少388.47万元，主要原因是部分支出减少，我单位厉行节约、严格把关，严控三公经费支出，尽力控制公用经费支出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(一)基本支出情况
基本支出1820.78万元，是为保障各部门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主要包括工资福利支出1595.62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124.53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支出100.26万元。
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：2023年，“三公”经费完成22.33万元，比上年增减少4.39元，主要原因是：厉行节约，缩减经费。
(二)项目支出情况
项目支出6454.13万元，包含：专项商品服务支出和资本支出。
3、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2023年本部门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0万元。
4、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2023年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。
5、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2023年本部门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支出。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根据《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》评分，得分100分，绩效评价等级为“优”。主要绩效如下：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21个片区，覆盖东坪（14个片区）、梅城（7个片区）两个乡镇，涉改居民5484户、楼栋326栋，总建筑面积51.62万平方米。全力推进棚改清零扫尾工作，突出解决棚改遗留问题。建立健全非住宅租金动态管理机制，强化国有直管公房和建成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收缴工作，实现资产经营规范化；负责直管公房租赁、改造、日常修缮和运营等工作；落实住房租赁补贴政策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还存在以下问题：一是系列配套政策不完善；二是工作机制不顺畅，指挥人员不够、责任压得不实，督办不力；三是资金投入、管线整治、拆除违建等重点难点问题解决办法不多，力度不够；四是项目监管不到位，质量安全风险问题；五是长效物业管理有待加强问题。
8、 下一步改进措施
（一）多优质高效抓好老旧小区改造。2024年我县拟申报老旧小区改造计划项目10个，在梅城镇共计改造5484户老旧小区，同时，进一步对旧改小区及其配套设施改造项目中违章建筑进行拆除，用拆违倒逼改造，释放公共空间，消除安全隐患，改善小区面貌，打通梅城交通通道、缓解交通堵塞，进一步提升居民安全感、幸福感。
（二）因地制宜规范保障性住房建管。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，不是用来炒的定位，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，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投入，2024年计划申报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5个，拟在梅城、清塘铺、长塘、南金、柘溪等乡镇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382套，缓解住房租赁市场结构性供给不足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，促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，进一步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。通过整合专项债券资金、上级补助资金和自筹资金，对建设资金进行拼盘组合，通过超前谋划、包装项目，加强与上级部门对接等方式，争取发行保障性租赁住房专项债券资金，切实为城市新市民提供住房保障。
（三）强化公租房动态监管。加强公共租赁住房准入与退出机制管理和保障对象的动态监管，完善全国公租房信息系统的贯标与装数，推进住房保障领域信用体系建设，公平公正阳光分配房源，确保房源的有效流转，真正解决城镇“双困”家庭的基本居住需求。
9、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暂未公开。
10、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。

